
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规定，2024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九点，公司独立董事在兰州市七里河

区瓜州路 1230 号公司 19 楼会议室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专门会议。本次会议应参

加独立董事 5 名，实际参加表决独立董事 5 名。经与会独立董事举手表决，选举

独立董事周一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2 日以电子邮

件、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与会独立董事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举手表决，审议通过： 

（1）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

现金流情况及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体现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关于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独立董事认为，因市场形势、供需变化以及工程临时招投标导致公司 2023

年度实际发生关联交易超出预计，上述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业务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2024 年，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发生采购设备、材料、物

资、工程、服务以及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材料、服务等业务往来，上述交易预计

可以有效扩充公司销售渠道，降低运营成本，保证公司业务连续性和稳定性，确



保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同时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 

（3）关于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公司重

要经营活动均能按照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

保等重点关注事项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等规定，编制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该报告全面、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鉴证报告。我们同意公司《2023 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4）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国资监管以及公司相关规定，聘任朱新节先生为公司总

法律顾问，经审阅该高管人员职业、学历、职称、详细工作经历、兼职等情况，

我们认为该人员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同意提交董事会聘任。 

 

 

 

 

 

 

 

                 独立董事：田松峰、周一虹、陈建忠、袁济祥、刘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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